
西方经典小农理论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立足于转型中国的思考

王庆明

内容提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小农在市场冲击下面临着生产、生活以及交往的多重社会化压力，

中国小农的行为选择以及面貌特征对西方经典小农理论的预设提出了重要挑战。形式主义假设小农是精

于算计的利润追求者，实体主义假设小农是迫于生存压力的维持生计者，马克思主义假设小农是宗法体系

和阶级结构中被剥削的耕作者，黄宗智认为改革前中国小农是以上三种面貌的统一。但上述经典理论讨论

的对象都是被生存之忧困扰的、缺乏现代性要素的传统小农的“理想类型”。转型过程中，中国小农主要的

问题并非生存之忧，而是发展之困。文章从经验事实出发检视了西方小农理论的困境，在对既有理论范式

反思基础上，提出建构一种扎根于中国地方性知识和具体历史情境的“本土性视角”，进而为中国小农的发

展变迁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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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时期中国小农何去何从，既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现实挑战，亦是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一

个“理论难题”。长期以来，统摄我们理解小农问题的两大理论范式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

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这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在小农问题上似乎达成一种“共识”，

即都强调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化的大生产将取代传统小农。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先进的机械大生产取

代传统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是社会进化之必然；后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

取代“一小二私”的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在上世纪 50年代开启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基于后一种认识所

做出的选择。而 1978年之后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又是对这种逻辑的扬弃。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逻辑不单在经济层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且逐渐渗透到政治、文化以及人们

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但中国农业的性质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仍然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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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为主。首先，从人均土地占有量上讲，多年以来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围绕在 1亩左右。①其次，从土

地制度角度讲，人民公社解体后，土地分配采取“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

以农户为单位按人口数量均分土地，回归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形态，且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会

稳定不变。②最后，从历史文化与生活实践角度讲，在中国历史上，沿河引水、开发灌溉等农业所要求的分

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形成了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积贮防灾”的积累方式。③

基于此，有论者指出，中国农村未来很长时间都将存在严重的人地矛盾，以村社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将在中

国长期存在。④

由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经典的小农理论预设至少在两个方面相悖于中国当下的现实：第一，中国传统

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并没有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而且这种小规模经营并非因劳动力匮乏所致，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或隐性失业状态。⑤中国曾实行的集体主义农业生产模式作为“社

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类型，其失败也并非偶然。即便是“一系列农业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中，占优势的仍

然是家庭经营的小农场而不是工厂式的大农场……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大二公’的农业也未能显示

出对农民家庭经营的优越性”。⑥所以有必要重新思考和估量小农的历史角色，同时需要对经典小农理论

范式进行再认识。

第二，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进程与国家政权向基层的渗透并进。无论是被迫卷入还是主动参与，

生产、生活、消费的市场化已然构成今日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诚如徐勇指出，“当今的小农户已

不再是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

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⑦而小农生产、生活受市

场化力量的约束则构成其所言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标识。与此同时，“国家”并没有伴随市场配置资源

的推进而式微，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在加强农村管理的名义下，各种权力大举下乡，造成与民争利的局

面，这是 19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并演化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⑧

以上所指出的具体实践与理论预期背离的现象，在改革的整体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⑨本文试

图从问题出发，着力思考在“市场化冲击”与“国家政权扩张”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小农的行为选择以及面貌

特征与西方经典小农理论的预设到底有何不同？本文试图立足转型中国，以中国社会较之于西方理论的

悖论性事实为基点来检视西方经典小农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建构契合中国社会情境的理论概念和分

析工具。

一、形式主义传统——理性小农的建构

20世纪 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场失利，遂引起美国学界对农民问题的重新关注，很多研究者将视野集

中于东南亚的“农民社会”。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通过对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

的历史考察写成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一书。随后不久，针对斯科特的“道义经济”

概念，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在《理性小农：越南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一书中提出了“政治经济”

概念，⑩并以“理性小农论”来批判斯科特针对“道义经济”体系中小农行动的分析。就“道义经济”与“理性

小农”之争的思想渊源而言，可以上溯至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当时一些学者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统出

发，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合理化”与最高经济效益。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自由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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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支配下的“经济人”形象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传统农业体系以及宗法结构中的农

民，此即形式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形式主义小农观强调小农是精于理性算计的行动者。

除波普金之外，形式主义小农观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与其他学者从文化形态、政治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理解传统农业不同，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个经

济概念，不能根据其他非经济特征进行分析，而要从经济本身入手分析。他指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

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为传统农业”。同时他又驳斥了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

率低下和存在隐性失业两种观点。借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

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做的详细调查资料，他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培植，效率低下的情况

是比较少见的。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均衡状态……传统农业意味着，对所有生产活动都

有长期形成的定规。”

舒尔茨将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视为“理性小农”，正如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里讲到的：“全世界

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以内，他们都是精

打细算的‘经济人’。尽管农民因接受的教育、健康和经验不同，观察、理解以及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也有

所不同，但他们具有关键的一种天赋，即企业家精神。”舒尔茨坚持“传统农业”是个经济概念，且必须要从

经济角度来分析。正是由于这种坚定立场使这一学派看到的小农是“便士资本家”，是与企业家别无二致

的利润追求者。

索尔·塔克斯（S. Tax）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研究的贫穷农村社区：“这是一个微

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没有机器，没有工厂，没有合作社和公司。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企业并辛勤地为

自己干活。只有小额货币；存在着靠自己运送物品的贸易；自由企业家，没有人性的市场、竞争——这些都

存在于乡村经济中。”塔克斯认为贫苦的小农与精于计算的资本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资本多少的

差异。在波普金看来，小农农场最适合用资本主义“公司”来比拟和描述。而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应将

其比作一个在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在波普金的分析中，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

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行动者。

基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形式主义经济学思想统摄下的理性小农论看到的小农是“便士资本家”，是与

企业家别无二致的利润追求者，这为实体主义小农论的批判提供了口实。

二、实体主义传统：道义经济与生存理性

对于形式主义理论传统的批判可以追溯至 20世纪初。1910年俄国学者恰亚诺夫提出建立“社会农

学”，以区别于从科学技术角度研究农业的传统农学。恰氏于 20世纪 20年代对革命前俄国农民社会的研

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俄国小农经济不能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来理解。与形式主义经济人假设不

同，恰亚诺夫假设：每一个经济人都是家庭经济单位的组织者，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并非天然存在，而国民经

济完全由家庭经济单位的相互关系所构成。当然，恰亚诺夫强调自己的这个假设主要针对的是前资本主

义时期。恰亚诺夫的实体主义小农观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之中。该书重点关注家庭农

场的生产是如何组织的，家庭农场的规模是如何确定的，家庭农场的资本如何积累等问题。20世纪初叶的

俄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半数以上的国民收入来自种植业和畜牧业。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是最具

西方经典小农理论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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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国民经济行业。与加工工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部门组成的大型企业由国家管控不同，

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则是由 1850万个分散的农民农场自发形成的，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因素，基

本不受国家控制。

虽然恰亚诺夫将农民农场视为私营企业组织的类型之一，但他特别强调其性质与一般企业有很大不

同。在农民农场中，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参与劳动的农民是集“企业主”和“工人”于一身的，

其行为动机不是通过投资以获取总收入与生产费用的差额，而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所以就农民

农场的收益而言，作为“企业主”角色的农民所获得的利益完全被他作为“雇佣工人”因不得不延长其季节

性失业而造成的损失抵消了。恰亚诺夫承认在不同历史阶段农民农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农民农场

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关系都会不同，但只要家庭农场以其基本面貌存在而没有演变为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

那么这种组织的基本细胞所构筑的结构就会稳固不变。简言之，恰亚诺夫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农场具有强

大的抵抗力与历史稳定性。他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小农经济的稳固性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基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家庭经济的运行过程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那样遵循利润最大化，而是遵循

“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所谓家庭效用最大化在恰亚诺夫这里是指在家庭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

之间达到的一种均衡。简言之，恰亚诺夫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量是家庭劳动

供给和家庭消费需求的函数。而这一命题成立的事实前提是：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

单位。

经济史学家和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对形式主义小农理论提出了批

评。博兰尼在《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之前，市场只扮演从属角色。

此前的学术研究，往往用得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博兰尼详细

解释道，在 19世纪之前，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它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只有当“自我调节

性市场”出现之后，经济关系才逐渐从社会关系之中脱嵌出来。在博兰尼看来，用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经验

基础的理论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强把“功利的理性主义”普世化，基于此他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取代

上述“形式经济学”，以实体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状况。

东南亚的农民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斯科特通过对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研

究对实体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斯科特指出，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由于食物短缺的生存

压力，产生了一种“生存伦理”，这一伦理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秩序的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的

安排中。以生存为目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农民家庭不仅是个生产单位，

而且是个消费单位。根据家庭规模，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的需要是决定小农行为动机的基本力量。

与生存伦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底层小农“被剥削”的具体情境、主

观体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抗争逻辑有何特殊性？斯科特特别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由此在生存压力

之下的抗争就不单是针对食物的问题，同样针对的是剥削关系——它涉及社会公正以及权利义务的问

题。无疑，斯科特关于剥削的认识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他又试图超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认为

包括马克思在内，以往对于剥削的理解太过片面化，都强调的是一种“物质主义”。这些靠演绎推出的理论

所确认的剥削水平与受害者的被剥削感之间存在很大偏差，亦即由理论推出的被剥削的“客观境况”与被

剥削者的“主观体验”并不一致。斯科特称这种“不一致”为“错觉状态”，这种错觉忽略了真实的可能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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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可能有自己评价公正和剥削的固定标准，例如农民的标准可能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

简言之，小农作为一类特殊的行动者可能有自己的道义经济观，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认为剥削是一

个道德难题。

农民对“剥削”的主观情感体验，受精英阶层与底层小农所形成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共同体关系的

影响。斯科特认为人人都有生存的基本权利，即一切人都有权利依靠本村资源生存。而且生存保险的提

供还不仅仅局限于村庄内部，它还构建了同外部社会精英关系中的道义经济，但这常常以丧失身份和自由

为代价。生存伦理、道义经济既是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概念，也是理解中国当下底层民众行为动

机的重要视点。然而斯科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只看到了这种理论范式的经济层面。从这一层面看到

的小农是被剥削的生产者。然而马克思同样强调了共同体的意义，只不过与斯科特所说的乡村的“道义共

同体”不同，马克思所说的是“宗法共同体”。

三、马克思主义小农观：宗法共同体中被剥削的耕作者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封建关系下的小农视为被剥削的耕作者，生活资料之外的剩余，是被地主以

地租的形式榨取掉的。当然，这是就“宗法农民”的阶级属性而言的。但马克思主义小农观还不止这一个

层面，“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提到的‘宗法农民’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技术涵义（手工劳动、生产力低下等

等）与阶级含义（受封建主剥削，为之交租、服役等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它的社会学含义”。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以法国小农为例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

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能自

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

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归

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对于农民宗法性的特征，毛泽东也有过精彩阐释。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的基础上，指

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受三种权力系统支配的：一是由国、省、县、乡的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政权）；二是

由宗祠、支祠以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族系统（族权）；三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以及玉皇

大帝和各种神怪的神权构成的阴间系统和神鬼系统（神权）。毛泽东此处指出的三种权力系统实质上是

强调传统家族权威和乡村宗法系统对农民主体个性的束缚和压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

出：“我们越往前追述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最初还是……在家庭和偌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中。”

马克思认为这种宗法共同体中农民依附性的根源是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家庭生产。新

中国成立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小农观的理论预期，中国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集

体化运动就是要将“一小二私”的小农家庭经营改造为“一大二公”的集体化经营。所谓“集体化”，用毛泽

东的话说就是让“小生产绝种”，集体化运动因此也就成了使小生产绝种的运动。然而中国集体化运动并

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设想的那样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相反却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创伤。

中国集体化运动宣告失败也警醒我们对于中国小农的理解，机械套用马克思小农理论同样存在很大

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更需要结合中国经验来认识中国小农，亦即需要一种立足转型中国的本土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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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读中国小农的本土性视角：经典小农理论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指出，革命前的中国小农具有三种不同的面貌：首先，中国小

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家消费而生产，其生产上的抉择取决于家庭需要。其次，中国小农也是一个追求利

润者，小农家庭的农场也具备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最后，小农又是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

其剩余产品用来供给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黄宗智认为形式主义、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只看到了小

农的一个方面，不能对中国小农进行有效解释。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小农，必须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

需要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

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而且，不同阶层的小农，其行

为选择往往也会不同。一个经济地位上升的、雇佣长工且生产有相当剩余的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较之于

一个经济地位下降的、付出高额地租和领取低报酬的佃、雇农而言，前者更符合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中的形

象，后者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模式。而一个主要为自家消费进行生产的自耕农，则更接近于实体主

义所描绘的小农。

黄宗智这种小农阶层的划分是与农民自家农业的商品化程度相关的。商品化程度高的富裕的家庭农

场，会更多考虑利润；而商品化程度低的贫穷的家庭农场，则更多考虑生计。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小农问题

时，黄宗智根据中国小农的三种面貌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商品化。对应“维持生计者”，他提出了“生存

推动的商品化”，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民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到市场上出售细粮而买回粗

粮。对应“利润追求者”，他提出“谋利推动的商品化”，主要表现在为谋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

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对应“受剥削的耕作者”，他提出了“剥削推动的商品化”，表现在农民以现金或

实物向通常不在村庄的地主缴租使农产品进入市场。

以上这些经典小农理论范式在解读小农问题上都各有局限。形式主义小农理论假设小农与资本主义

企业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理性算计的“追求利润者”。实体主义小农理论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小农的传

统性和非现代性特质，假设传统小农是“维持生计者”。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假设小农是“宗法系统中被剥

削的耕作者”，强调小农在封建生产关系中的被剥削性以及对宗法关系的依附性。黄宗智试图综合以上三

种理论范式——假设小农既是“追求利润者”、“维持生计者”，又是“被剥削的耕作者”，是三种面貌的统

一。但这几种理论范式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即都强调的是“传统小农”的形象。

首先，形式主义小农理论的问题在于，用现代社会为经验基础的理论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其预设

是非现代社会的小农与现代社会的企业家有共同的理性思维和价值信念。所以舒尔茨主张对传统农业的

改造是千方百计地提供小农可以运用的现代生产要素。其次，实体主义小农理论强调不能以研究资本主

义学说的理论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小农，不能将“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强调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本土性

视角”和“地方性知识”。然而这种强调是对比意义上的，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比的基础上，强调传

统小农的保守性、非现代性。再次，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认为商品化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延伸将大大削弱

小规模的家庭生产，即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将消灭传统小农。但这与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农民社会的实

际情况大相径庭。最后，黄宗智试图整合上述三种理论范式，但他也明确指出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商品化不

是按照舒尔茨的逻辑而是按照恰亚诺夫的逻辑推动的。简言之，黄宗智更倾向于实体主义小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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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上述这四种理论范式都把“传统小农”作为研究对象：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改造”的对象，斯

科特所说的“道义共同体”中的农民，马克思所说“宗法共同体”中被剥削的对象，黄宗智所强调的“革命前”

中国小农的三种面貌。而且这些理论所言说的传统小农的“传统性”是与“现代性”相对的。即这四种理论

研究都是一种被生存之忧困扰的缺乏现代性要素的传统小农的理想类型。而这种理想类型的设定是建立

在传统与现代对立基础上的，是在传统、现代二者对立的话语体系下的一种设定。而这种设定很难用于解

释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尤其是处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小农。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无论是家庭人口数量，人均耕种的土地面积都呈现出愈“小”的趋向，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小农所面对的社会仍然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小农已

经被卷入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不再

局限于村落世界。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所理解的“社会化”总是和“大生产”紧密关联的，而今天中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小农”与“社会化”的契合这一悖论事实，需要我们对传统的经典小农理论进

行彻底反思。

与以往经典小农理论所描述的传统小农的“理性化”、“生存化”和“宗法化”的三种面貌不同的是，今日

中国小农的“社会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农的主要面貌特征。而且当前中国小农面临的主要压力不再是传

统小农理论所设定的生存危机、宗法束缚和阶级剥削，而是新型的“社会化压力”，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

方面：首先，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处于转型期的现代小农的生产很难在自足的体系中完成，因为他们不可

能脱离开种子、化肥、农药、水电、农机具等外部化的生产条件，而外部化的农业生产条件又是以市场化的

形态呈现出来，农民必须以货币现金来交换这些生产条件。其次，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今日的中国小农的

主要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生存需要”，教育、医疗等外部化的社会化消费构成其消费的主要压力。最后，

交往方式的社会化。今日中国小农的交往不再仅仅限定在村落世界的熟人社会中，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

的农民交往社会化已成一个重要事实。与这一事实相契合的是，中国农业生产正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

革：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大大降低了农业人口比重，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型正催生着新

型农业的产生，黄宗智用“隐性农业革命”来概括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变。

鉴于此，我们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解读，尤其是对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和

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解读，就更需要一种“本土性视角”。而这种本土性视角是以对中国社会具

体的历史条件的把握以及对本土性资源的深挖为前提的。这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对本土性资源的深

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寻根”，要与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历史情境相结合，即需要我们对这

些本土性资源进行现代性解读。其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解读，并不是二元对立意义上的“东西对

比”。例如，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两个概念，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多是置于二元对立的

话语体系下来理解的。然而“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之间存在的是社会结构原则的差异，是基本价值观的差

异，而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或者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不同……在这个方面，现代化国

际化的上海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中的边缘的乡村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以及与西方小农理论的诸多悖论之处，启示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

经验事实对经典小农理论进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要建构一种扎根于中国本土性知识和具体历史情

境的“本土性视角”，从而提炼出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范式。这既是中国知识界直面现实挑战解

析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点，亦是化解小农“理论难题”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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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黄宗智先生的批评和研修班所有同仁的讨论，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对本文也有很多帮助，特此谢

忱，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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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Classical
Peasant Theory Paradigms: A Critical Review under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Wang Qing-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peasant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socialized stress from production, livelihood and contact under the market impact. The Chi⁃
nese peasants’behavior selection and image characteristics put forward a challenge to the hypotheses of
the western classical theories. The formalism theory assumes that peasants are proficient in calculating
and pursuing profits. The substantive theory assumes that peasants struggle to make a living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rvival. The Marxism theory assumes that peasants are hard cultivators who are exploited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class structure. Philip C. Huang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peasants are the uni⁃
ty of the above three kinds of theory images before reform. However, these classical theories mentioned
above discuss the ideal types of the traditional peasants who are plagued by fear of survival and short of
modern elements. Nowadays,“socialization”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Thus,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e classical peasants’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then construct a“local perspectiv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local knowledge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thereby, we could extract a
more explanatory conceptual tool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Key words: peasants; Classical Peasant Theory; local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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